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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苏州天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之 

专项核查意见 

 

致: 苏州天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苏州天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华新能”或“公司”）委托，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裴振华

先生增持公司股份事宜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本所声明如下：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和《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

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公司已向本所承诺，承诺已向本所提供了本次增持所必需的一切资料、

文件和信息，该等资料、文件和信息是真实的，有关资料、文件上的签字和/或

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且一切足以

影响本核查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3、本核查意见仅供公司为本次增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和公开披露之目

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有鉴于此，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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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现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 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增持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裴振华先生通过其出资设立

的资产管理产品“华泰尊享稳进6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称“资管计划”）

进行。根据裴振华先生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资管计划委托人为裴振华

先生，管理人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根据裴振华先生出具的确认文件并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信用中国、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

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的查询检索，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裴振华先生及

资管计划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以下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裴振华先生及资管计划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合法主体

资格。 

 

二、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增持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前裴振华先生持有公司

151,412,187股股票，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23.64%，其配偶容建芬女士持有公司

51,901,003股股票，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8.10%，两人合计持有公司31.75%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天华新能于2023年1月10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增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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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拟在2023年1月10日至2023年7月9日（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不得增持的期间除外）的期间内，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10,000万元且

不超过20,000万元，增持价格不超过72.00元/股（根据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除

权除息价格调整为不超过53.85元/股），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二级市

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三）本次增持的实施情况  

根据增持人及公司的说明，本次增持已于2023年7月9日实施完成，增持人以

自有资金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091,709股（根据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转增内容调

整为2,719,222股），累计增持金额为129,982,479.30元，占公司总股本的0.32%。 

增持主体 
增持前 

增持后（根据公司 2022 年度权

益分派转增内容调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裴振华 151,412,187 23.64% 196,835,843 23.50% 

容建芬 51,901,003 8.10% 67,471,304 8.06% 

华泰尊享稳进 66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0 0 2,719,222 0.32% 

合计 203,313,190 31.75% 267,026,369 31.88% 

注1：表格中持股比例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一致，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注2：表格中裴振华、容建芬直接持股比例发生变动系因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第二次归属后公司股本变动所致。 

根据裴振华先生出具的声明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核查，本次增持期间，裴

振华先生、容建芬女士及资管计划不存在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情况，裴振

华先生、容建芬女士及资管计划在本次增持完成后的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计划及其实施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四）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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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12个月

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2%的股份。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前裴振华先生持有公司

151,412,187股股票，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23.64%，其配偶容建芬女士持有公司

51,901,003股股票，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8.10%，两人合计持有公司31.75%股份，

两人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且该等事实已持续超过

一年。根据裴振华先生的说明，2022年1月10日至 2023年1月9日期间，裴振华先

生及容建芬女士未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实施完成后，裴振华先生及容建芬女

士最近12个月内累计增持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为0.32%，未超过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2%。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

要约的情形。  

 

四、本次增持所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事宜已履行了如下信息披

露程序： 

公司于2023年1月1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增

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就增持人主体、增持计划内容等事项予以公告。 

公司于2023年4月1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增

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暨增持时间过半的公告》，就本次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实

施情况等事项予以公告。 

本次增持计划已于2023年7月9日实施完毕，公司应当就本次股份增持实施情

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除尚须就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进行公告

外，公司本次股份增持已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所律师认为： 

1、裴振华先生及资管计划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禁止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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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合法主体资格； 

2、本次增持计划及其实施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3、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4、公司除尚须就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进行公告外，公司本次股份

增持已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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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天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本专项核查意见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出具，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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